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顾承骁

本报讯 男子交班期间因不满工作规

定， 与管理人员产生冲突， 一怒之下用灭火

器连砸多台设备， 涉嫌故意毁坏财物被刑事

立案。 日前，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以涉

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对提起公诉。 最终， 李某

被判处有期徒刑 8个月。

2020 年 4 月的一天早上， 在某物流中

心内， 刚上完晚班的临时员工李某正准备交

接， 这时， 检查人员发现他的口袋里有一个

私人充电器。 按照公司规定， 员工进入物流

中心时严禁携带个人物品， 于是工作人员没

收了他的充电器， 让他去主管处说明情况并

取回物品。 主管闻讯赶来， 对他进行口头批

评， 李某表示不服气， 与主管争吵起来， 并

差点引发肢体冲突。 过了一会， 怒气难消的

李某再次回到物流中心， 发现室内无人， 于

是随手拿起灭火器砸向扫描设备泄愤， 后逃

离现场。

近日， 犯罪嫌疑人李某被抓获归案， 他

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经鉴定， 遭损毁财物

价值达一万余元， 数额较大， 日前， 上海市

松江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对李某提

起公诉。 最终， 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8 个

月。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张筱嫣

本报讯 85 ?言阿公过世后， 遗体冰

封在殡仪馆长达半年了。 因为与养子有矛

盾， 言阿公生前养老一直由一名义女照顾，

因此他立遗嘱将财产全部传给了后者。 近日

经奉贤法院审理并调解， 这个家族纠纷终于

得到化解， 而故人也终于入土为安。

言阿公 18 ?参军， 退役后至镇卫生院

工作直至退休。 他一生未娶妻， 膝下一子是

40 年前从其二哥处收养的， 收养后改姓言，

名言吉， 但未办理收养手续。 言阿公还有一

位姐姐言阿婆， 已 89 ?高龄。 除此之外，

他的父母和两位哥哥均已去世。

言阿公生前立有一份遗嘱， 对他的所有

财产进行了交代， 遗嘱内容包括后事由义女

阿雪负责， 与言吉已无来往， 决定将三室一

厅的 79 平米的住房及 20 平米车棚以及 20

个月退休金、 丧葬费传给阿雪及其父母、 二

姐。 原来， 言阿公在世时曾与养子言吉不

和， 后受住所对面开店的阿雪一家照顾得以

安享晚年， 故收养阿雪为义女， 但也未办理

收养手续。 在言阿公故去后， 阿雪一家便拿

着言阿公留下的遗嘱， 一纸诉状将言吉、 言

阿婆告上法庭， 要求上海奉贤法院判令阿雪

一家继承言阿公三室一厅的房屋、 退休金、

死亡抚恤金、 丧葬费、 存款、 名下字画等收

藏品。

主审法官万剑峰看到卷宗材料后， 先约

双方进行了一次证据交换。

不出所料， 言吉与言阿婆到庭后， 坚决

不同意阿雪的诉请， 认为遗嘱真实性完整性

存在问题！ 双方还各执一词。

言吉一方认为， 阿公曾有脑梗病史， 可

能订立遗嘱时精神情况已不乐观， 要求对遗

嘱的笔迹、 形成时间进行鉴定， 即便遗嘱有

效， 遗嘱未提及的内容也应当依照法定继承

进行。 阿雪说的字画等收藏品根本不存在。

此外， 阿雪一方实际是言阿公雇佣来照

顾他的， 阿公还给她发工资。

阿雪则拿出了言阿公生前病历卡和寄给

阿雪的信件， 证明言阿公神志清醒， 被告方

称的费用实际是言阿公给阿雪的零花钱， 双

方关系一直很好。

万剑峰前往言阿公所在卫生院调取了档

案， 查看言阿公签名字迹。 初步认为遗嘱系

言阿公所写的可能性较大， 于是再次约谈原

被告， 向双方展示了字迹鉴定样本， 希望他

们谨慎考虑。

原来言吉一方只是不甘心原本由其继承

的财产竟被“外来人” 夺了去， 但他也认识

到自己在养父晚年不妥善赡养的过错， 希望

阿雪继承言阿公的房产后能给其一定的经济

补偿。

阿雪也表示了理解和谅解， 同时希望尽

快了却本案， 让言阿公能早日入土为安。

第三次调解工作历时 3个多小时， 双方

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 约定言阿公的房屋尊

重其遗嘱意愿， 归阿雪一家所有； 阿雪一家

给予言吉一方 19 万元的补偿， 言阿公的退

休费等均归言吉一方所有； 言阿公所有的后

事由言吉操办。

这起纠葛了大半年的恩怨终于解开， 言

阿公总算能入土为安了。

5 月初， 万剑峰收到了言吉送来的锦

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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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姚彦静

流浪失智女子产女寻亲未果
谁来担任孩子的监护人?上海市首例检察机关确认监护权支持起诉昨宣判

两名怀有身孕的流浪失智女子被民政部

门救助后生下女童， 两名女童由福利院代养

长大。 由于亲生母亲没有监护能力和资格、

父亲不知道是谁， 多年寻亲未果的孩子们，

因没有适格监护人面临落户、 入学困难等问

题。 在民政部门、 司法机关等多方共同努力

下， 昨日， 一场确认监护权的民事诉讼在普

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经普陀区人民检察

院出庭支持起诉， 最终法院为她们确认了监

护人———上海市儿童福利院。 这也是上海检

察机关首例确认监护权支持起诉案。

监护之困

两个流浪失智女子分别产下女儿

2010 年 10 月， 一个来历不明的流浪女

子出现在上海街头， 被上海市民政局下属某

救助站收留后， 发现女子已怀有身孕， 且精

神异常， 无法表述自己的基本信息， 经鉴定

该女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2011 年 6 月，

流浪女子在医院生下健康的女宝宝玲玲 （化

名）。 因自身精神原因， 她不愿意认女儿并

拒绝照料， 无法履行对玲玲的监护职责。 为

了玲玲的成长， 救助站只能将不满一?的玲

玲先委托给上海市民政局下属市福利院代

养。 多年来， 救助站始终没有放弃为二人寻

找家人， 通过 DNA 对比、 甄别访谈等各种

方式， 穷尽手段， 但最终依然无果。

转眼间活泼开朗的玲玲到了入学的年

龄， 却因缺失监护人而无法办理户口登记进

而造成就学困难， 只能在福利院内设的特殊

学校上学。

另一个女孩欣欣 （化名） 和玲玲有着相

同的身世。 2014 年 7 月， 她的母亲在高速

路上行走时被该救助站救助收留， 同样也是

进救助站时就已怀有身孕， 经鉴定为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 于是健康活泼的欣欣也因为相

同的原因被送往福利院代养， 至今无法找到

家人， 现在已经 6?多了。

两个女孩在福利院虽然得到了全面的临

时监护和悉心的照料， 但为了给他们创造更

好的成长条件， 还需要尽快落实监护权和户

口问题， 以保证他们以后顺利入学、 升学。

确权之诉

多方合力共同守护未成年人成长

2018 年以来，在办理多起监护困境儿童救

助案中，普陀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办案组（以

下简称“未检组”）和上海市民政部门等单位逐

渐打通了一条多方参与解救困境儿童的绿色通

道， 未检组发挥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

理的职能优势，以支持起诉撤销监护权、协调政

府和社会力量开展救助等方式成功安置 10 名

监护困境儿童。基于此，救助站向普陀区检察院

表示， 希望借助检察机关专业力量， 集合多部

门，通过司法途径为两个孩子解决困难。

2020 年初， 获悉线索后第一时间， 未检

组便前往救助站开展线索初查工作， 查明了上

述情况属实， 且确认两件案例均为个案， 并不

广泛存在。 随后又专程到福利院看望玲玲和欣

欣， 为她们送上精心准备的小礼物。 看着两个

天真无邪的小女孩玩耍的画面， 所有人的心都

揪了起来。 未检组意识到， 一定要尽快结束她

们的监护空白期， 确定法定的监护人！

为此， 普陀区检察院积极协调， 多次召开

流浪失智妇女监护问题协商会， 民政、 法院、

儿童福利院等多方参与， 共同解决两个小女孩

的监护困境。 一方面， 亲生母亲因精神原因均

无监护能力和资格； 另一方面， 民政部门从玲

玲和欣欣出生至今已履行了国家监护的职责，

是她们事实上的监护人。

经多次协商， 最终确认了诉讼方案： 由救

助站作为申请人向法院提起确认监护权的民事

诉讼， 确定市福利院为监护人， 普陀区检察院

出庭支持起诉。 该方案获得普陀区法院的支

持。 根据民诉法相关规定： “人民检察院有权

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机关、 社会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 集体或者个人民事

权益的行为， 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

向人民法院起诉。”

昨天， 经普陀区检察院出庭支持起诉， 普

陀区法院依法判决， 确定市福利院为玲玲和欣

欣的法定监护人。 上海市福利院表示， 监护权

确认之后， 可以为玲玲和欣欣办理集体户口，

帮助后续正常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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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子与“义女”争遗产，老人过世半年未火化
奉贤法院定纷止争， 让故人入土为安

男子不服公司规定引冲突
为泄愤砸坏数台设备被判刑 8个月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张文姣

本报讯 成品油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

商品和战略性资源， 走私成品油不仅破坏海

关监管秩序， 造成国家税收流失， 而且具有

较大的安全隐患， 会带来环境污染等问题。

近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上海三中院） 公开宣判被告人姚某峰、 张某

洪、 张某东等 8人走私普通货物一案， 以走

私普通货物罪判处 8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 15

年至 3年不等， 并处罚金 4000 万元至 60 万

元不等的刑罚， 对 4名犯罪团伙核心人员判

处剥夺政治权利 3年至 1年不等。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8 年 11 月至 2020

年 7月间，被告人姚某峰、张某洪、张某东、赵

某松等人为谋取非法利益， 经共谋确定出资

比例、各人分工后，共同出资通过薛某霖（另

案处理）等人向境外供应商购买成品油，并由

薛某霖等人通过绕关方式走私入境。 后被告

人姚某峰等人再行通过购买或租赁的船只在

长江口水域接驳上述成品油， 运输至其等人

租赁的油库储存，用于销售牟利。

被告人姚某峰、张某洪、张某东、赵某松

还分别招揽他人参与涉案成品油的出资入股

等。被告人张某清受张某洪等人指使，在油库

负责涉案成品油的入库数量记录、销售、收取

货款以及部分批次购油款的转账、 运费的支

付等。 被告人陈某明、邵某芳、马某强明知姚

某峰等人从事走私成品油的活动， 仍投资入

股购买部分批次成品油、接驳小船等。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姚某峰、 张某

洪、 张某东、 赵某松为谋取非法利益， 违反海

关法规， 逃避海关监管， 经共谋后共同出资购

买涉案成品油， 并委托他人采用绕关方式走私

入境， 从中偷逃应缴税额分别达 2.12 亿余元、

2.18亿余元、 2.07亿余元、 1.38 亿余元； 被告

人张某清明知姚某峰等人从事走私成品油的活

动， 仍受张某洪的指使实施成品油入库数量记

录、 销售、 收取货款、 购油款的转账等行为，

从中偷逃应缴税额达 1.94 亿余元； 被告人陈

某明明知姚某峰等人从事走私成品油的活动，

仍投资入股购买部分批次成品油、 接驳小船，

并在部分批次走私活动中实施帮助联络、 转账

等行为， 从中偷逃应缴税额达 4457 万余元；

被告人邵某芳明知姚某峰等人从事走私成品油

的活动， 仍投资入股购买部分批次成品油， 从

中偷逃应缴税额达 1528 万余元； 被告人马某

强明知姚某峰等人从事走私成品油的活动， 仍

投资入股购买部分批次成品油、 接驳小船， 从

中偷逃应缴税额 600万余元。 各被告人均偷逃

应缴税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

货物罪， 依法应予处罚。 在本案走私共同犯罪

中， 被告人姚某峰、 张某洪、 张某东、 赵某松

系主犯， 其余被告人均系从犯， 故综合考虑各

被告人具体地位、 作用、 参与时间和次数以及

坦白、 退缴违法所得、 预缴罚金等情节， 作出

上述判决。

本案 8 名被告人作为“货主” 团伙成员，

虽然不直接实施绕关走私行为， 但该货主团伙

作为犯意提起者， 货主团伙和中巴团伙事先形

成共同的走私故意， 即“事前通谋”， 构成走

私共犯。

一走私成品油“货主”团伙被判刑
8名被告人被判有期徒刑 3年至 15年不等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张超

本报讯 用邻居自行车套擦拭狗尿， 后

为消灭“证据” 竟将车套点燃， 致楼道起

火， 过火面积 5平方米， 烧毁部分自行车并

将逃生的楼内居民灼至轻微伤。 此前， 本报

曾就此案件开庭情况做了报道， 日前， 徐汇

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放火案进行了一审宣判，

刘某因放火罪被判有期徒刑 3年 3个月。

据起诉书载明， 去年 11 月 10 日 9 时

许， 刘阿姨在本市徐汇区龙吟路一小区某号

一楼楼道内用随身携带的打火机点燃放置在

该处的、 曾被其用于擦拭狗尿的儿童自行车

车套， 致一楼楼道起火燃烧， 过火面积约 5

平方米， 部分停放在该处的电动自行车等物

烧毁， 公共部位及部分房间受烟熏。

当日， 刘阿姨即被抓获归案， 如实供述作

案事实， 并在家属帮助下赔偿被烧伤居民 2.7

万元， 归还物业公司、 居委会垫付的维修、 清

洁等相关费用 7.2 万余元， 对受到影响的相关

居民登门致歉并进行了一定的经济补偿， 均获

得了谅解。

徐汇法院审理后认为， 刘某故意放火， 危

害公共安全， 已构成放火罪， 应予处罚。 鉴于

刘某本次犯罪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 且犯罪

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自愿认罪认罚， 在家

属的帮助下积极进行经济赔偿及补偿， 并取得

所在社区居委会、 物业公司以及相关邻里居民

的谅解， 故对其从宽处理。 据此， 法院以放火

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 3年 3个月。

拿邻居车套擦狗尿后放火灭迹
上海阿姨获刑 3年 3个月


